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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办〔2019〕14 号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 
做好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小学： 

为稳步推进泉州市小学课后服务工作，切实增强教育服务能

力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泉州市推进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泉教综〔2019〕1 号）文件的精神，现将 2019

年春季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开展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思想认识。各地各校要以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

十九大、全国教育大会和全省教育工作视频会议精神，充分认

识到课后服务工作是国家、省、市推进的教育民生工程之一，增

强使命感、责任感和紧迫感，统筹各类资源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

形成课后服务工作合力，确保课后服务工作任务的落实。 

二、严格落实开展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。各县

（市、区）根据我市推进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实施意见，结合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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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抓紧制定实施意见。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学校组织、学生自愿、

社会参与、试点先行”的总体要求，整合资源，循序渐进，建立

健全小学课后服务体系，严格工作程序，规范管理，落实实施范

围、服务对象、服务时段、服务内容等要求，扎实做好小学课后

服务工作。 

三、加快 2019 年课后服务工作执行进度。各地要采取有力措

施，保障预算安排的专项教育经费及时、足额落实到位，创造条

件支持各试点学校开展相关工作。要加强对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

试点学校资金投入优先保障的监测分析和监督检查，要及时解决

影响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问题，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开展营利性

活动。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洛江区、市直小学于 2月 28 日前，其他

县（市、区）于 3月 10 日前将本地本校制定的实施意见报送泉州

市教育局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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